“灯塔-党建在线”网站信息规范

1、 标题

（1）包括主标题、引题或肩题、副标题、简短标题（外标题），其中主标题是必填项，其余视情况填写。

（2）字数控制在20个字以内，字体及字号均按系统默认。

（3）尽量体现地域信息。

2、 关键词（Tag标签）

    不多于3个词语，词语间用半角逗号隔开。

3、 摘要

    顶格，标点符号用全角，阿拉伯数字及英文用半角，内容规范，不超过120个字，不得使用标题作为摘要，需体现全篇的主旨，同时要体现地域范围，需具体到市一级，以简明扼要为标准。

4、 内容类型及类型图

内容类型默认为普通类型，带图的信息需调为图文，上传类型图，必须为文中自带图片，保证清晰，宽和高的比例等于1.675。

5、 正文

（1）无错别字，标点符号为全角，阿拉伯数字及英文为半角，语句通顺，前后说法统一，不得出现“我市”“我县”等第一人称。

（2）段首。正文内容通过“一键排版”调整格式，段首空两格。

（3）小标题。加粗，居中或缩进两个字符。

（4）图片。居中，保证清晰、不变形，不带logo、水印，不存在图文无关的情况，图片大小不超过200Kb，宽度500~700像素。

（5）图片说明。楷体，16号。

（6）文末来源。按规范必须填写。

第一，各镇街区、各县市区（开发区）直部门（单位）上传的稿件，供稿单位统一以所在地党委组织部门名义填写；比如，寿光市圣城街道党工委上传的稿件，供稿单位应填写“中共寿光市委组织部”。

第二，各市直部门（单位）上传的稿件，供稿单位统一以所属市委直属党（工）委名义填写；比如，潍坊市产业发展办公室上传的稿件，供稿单位应填写“潍坊市发改委党委”。 

第三，个人心得体会需注明作者单位(职务)及姓名。

